附件1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申报2017年度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基层对口项目的通知
国科外字〔201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各有关单位：
    “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于2014年启动，截至目前，日本相关机构共接收中国青少年4500余人赴日开展科技交流活动。作为中日科技创新合作重要内容之一，该计划有效推动了中日科技人文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中日科技界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经我司与日本科技振兴机构协商，现共同启动2017年度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基层对口项目申报工作，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日本与亚洲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樱花科技计划）由日本科技振兴机构全额资助，邀请亚洲各国及地区青少年短期访问日本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机构,并与日本青少年、科学家、研究人员等开展科技交流活动。作为樱花科技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面向中国大陆地区招募优秀高中生、大学生、青年科研人员等赴日交流，原则上要求首次赴日、年龄40周岁以下（领队可适当放宽）。
二、申报方式
    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基层对口项目由拟开展交流的中日双方基层单位就项目内容、人数、时间等先行沟通，达成一致后，各自向中日两国主管部门申报，中方主管部门为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具体过程管理由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负责。
    中方申请单位按要求填写项目申请表（见附件），报项目组织（推荐）部门，请各组织（推荐）部门审核汇总并出具推荐公函。后由申请单位将推荐公函及申请表纸质版原件报送至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并将扫描版提交至中日技术合作平台网（www.sino-jp.com），具体方法请登录系统查看。项目组织（推荐）部门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
三、申报时间
    2017年度中方项目申报分为四批次，具体为  2017年2月6日至3月6日；4月1日至4月28日；7月1日至7月31日；10月9日至11月9日,请各申请单位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在中日技术合作平台网申报，并及时将纸质版材料寄送至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以邮戳时间为准），其他时间不予受理。
四、项目执行
    所申报项目经科技部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共同审核后，由中日双方管理部门分别向双方申请单位通报各批次项目立项结果，中方申请单位请关注中日技术合作平台网通知通告栏。项目立项后，请中方申请单位严格按相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国手续，注意遵守国家外事纪律，项目执行完毕后及时将总结报告上传至中日技术合作平台网，否则将被取消项目申请资格。
五、项目联系人
    刘晓燕  电话：010-68598028  传真：010-68515808
    邮箱：aad@cstec.org.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203室     
    邮编：100045 
附件：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中方派遣单位申请表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2017年2月7日
